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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1995 年成立以来，秉承“诚信、思远、敬业、进取”的企业文化，华诚已经发展成为

一家拥有近 400 名专业人士，能够提供全方位服务，包括华诚律师事务所、华诚知识产权代

理有限公司等多个实体在内的法律与知识产权服务综合体。华诚的高品质服务理念以及全方

位服务范围，使得众多世界知名公司在寻求各类法律意见与知识产权服务时，将华诚作为首

选。一向秉持提供优质服务的华诚，拥有专业化的团队，能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服务，享有

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以及中国顶级知识产权服务团队的美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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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我们

华诚律师事务所成立于 1995 年，是中国最早提供涉外法律服

务的律师事务所之一。总部位于北京、香港、哈尔滨、兰州、烟台、

广州、苏州、池州、郑州、成都、南宁、昆明、东京、旧金山等地

设有分所或办公室。

三十多年来，华诚因在商事战略布局、企业运营与管理、权利

商业化与传统维权等业务领域的出色业绩备受各个行业客户的好评

与认可。华诚以客户商业利益为本，在文化娱乐产业、奢侈品业、

高科技行业、轻工业、重工业以及金融期货行业均有丰富的经验。

而作为最早获得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标准认证的法律服务机构

之一，华诚始终严格保持服务流程与品质管理，严守一流涉外事务

所之风骨与水准。

华诚被钱伯斯、Legal 500 等多家具有国际公信力的法律评价

机构评为中国顶级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。此外，华诚还获得“全国

优秀律师事务所”、“中国最值得信任的知识产权事务所”、“上

海市涉外咨询机构 A 类资质”、“上海市合同信用 AAA 等级企业”、

“上海法院首批一级破产管理人”等资质与称号。

华诚公司总部位于上海，在北京和兰州设有分公司。华诚专利

代理业务涵盖化学、生物、医药、机械、电子、通信、光学、物理、

外观设计、检索、专利有效性分析、侵权分析、无效宣告请求、诉

讼、专利咨询等，并为此建立了负责专门客户的专利代理业务部。

各专利代理部的代理人有丰富的代理经验和可用多种语言直接处理

案件。

此外，华诚独自开发的业务管理系统，除具有通常的文件管理、

时效监控功能外，还具有独特的分析统计审查意见和答复的功能，

其统计数据既可用于评估代理人的业务水平和改进工作，也可提供

委托人用于专利申请的分析和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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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都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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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 话：+86-133981906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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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  诚  动  态

华诚再度荣登 Benchmark Litigation 2026 年度中国排名榜单

2026 年 6 月 3 日，Benchmark Litigation 公布 2026 年度中国排名。华诚凭借知识产权争议解

决业务，再度入选“上海：知识产权”第二梯队；事务所管委会秘书长、高级合伙人刘一舟律师蝉联“争

议解决之星”。此前，华诚亦入选 2026 年度亚太争议解决榜单知识产权领域，专业实力持续获得市

场认可。

华诚再登 2026 年度 IAM Patent 1000 榜单

国际知识产权媒体 IAM 发布 2026 年度 IAM Patent 1000 榜单。华诚再度入选“专利诉讼”和“专

利申请”两大领域；黄剑国律师、张黎明律师、张玥律师、肖华博士、徐颖聪先生继续获得个人排名，

汤国华先生首次入选专利申请领域个人榜单，体现华诚专利团队的持续积累。

华诚荣获《商法》人工智能、信息科技及电信领域卓越律所大奖

2026 年 5 月 28 日，《商法》公布年度卓越律所大奖。华诚凭借在人工智能、信息科技及电信领

域的服务经验，获评“人工智能、信息科技及电信”领域卓越律所。近年来，华诚持续为互联网平台、

游戏企业、人工智能及先进制造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保护、数据合规和争议解决服务。

华诚连续十年入选 ALB China 知识产权业务排名

2026 年 5 月 20 日，ALB 发布 2026 China 知识产权业务排名。华诚在“专利”和“著作权 / 商

标”两大领域同时上榜，自 2017 年以来已连续十年获得该项排名。华诚长期深耕专利、著作权、商

标及跨境知识产权保护，持续为企业创新和品牌经营提供全流程法律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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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律 动 态

《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》将于 7 月 1 日起施行

国务院近日发布《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》，将自 202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该规定适用于中国境

内企业、其他组织以及居民个人开展的对外投资活动，覆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，意在对境外投资

活动建立更完整的监管框架。

从制度内容看，《规定》进一步明确了分类分级监管、核准备案、信息报告、跨境资金登记以及

境外投资安全审查等要求。投资者在实施境外投资时，除需履行传统的核准备案程序外，还应同步

关注技术出口、数据出境、出口管制和国家安全审查等相关规则。对未经核准、备案或规避审查的

行为，《规定》设置了没收违法所得、按投资额比例罚款以及一定期限内限制投资等法律后果。

该规定实施后，企业“走出去”项目的合规审查将更加前置。拟开展境外并购、设立境外平台公司、

搭建海外资产架构的企业，应尽早梳理投资主体、资金路径、交易文件和目的地监管要求。涉及居

民个人对外投资的具体管理规则，仍有待主管部门进一步明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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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安全与数据合规

《网络测评活动规范》发布，网络测评内容监管趋严

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、维护公平竞争秩序，相关部门近日发布《网络测评活动规范》。该规范将

商业化网络测评与普通消费者日常体验作出区分，并对测评主体、样本来源、利益披露和广告标识

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。

根据规范，测评样本应当具有真实、可追溯的市场来源；测评者与商品经营者之间存在赞助、委

托、赠与等利益关系的，应当以显著方式提示。涉及功能、性能等专业测试的，应使用具有相应资

质的检测机构并说明测试标准；若内容仅基于个人体验，也应明确标注“仅为个人体验”或类似提示，

避免将主观感受包装成客观结论。

规范还特别关注“拉踩式测评”和变相广告问题。测评内容不得对同类产品适用不同标准，不得

断章取义、虚构事实或恶意贬损他人商誉；在测评内容中附加购物链接、购买入口等推销方式的，

应依法标明广告属性。对自媒体账号、MCN 机构、品牌方和电商平台而言，测评内容的选题、脚本、

样品取得、发布标识和商业合作留痕，都将成为合规管理重点。

《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取证规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发布

 公安机关近日发布《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取证规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拟对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

中的电子数据取证活动作出统一规范。规则正式施行后，2018 年版取证规则将相应废止。

征求意见稿的一项重要变化，是进一步打通刑事执法和行政执法中的电子数据使用路径。依法收

集的电子数据，在符合程序要求的前提下，可以在刑事案件与行政案件之间转换使用。对于智能终端、

账号密码、短信、电子邮件等可能涉及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的信息，征求意见稿细化了审批、协助

和提取程序，强调取证措施应与案件需要相适应。

针对数据量巨大、提取困难或者不宜立即扣押的情形，征求意见稿引入电子数据冻结、抽样取证

等制度安排，并要求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采取扣押、冻结等措施前先评估影响、落实保护措施。相

关规则一旦落地，将对企业配合执法、数据留存、日志管理以及内部调查程序产生直接影响。平台企业、

数据密集型企业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，宜提前完善电子数据管理和执法协助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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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争与垄断

《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（2025）》发布

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《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（2025）》，系统总结 2025 年度反垄断执法

和制度建设情况。报告显示，反垄断执法继续聚焦医药、平台经济、公用事业等民生和重点行业，

同时加大对行政性垄断的治理力度。

在执法方面，2025 年全年立案查处市场垄断案件 20 件，罚没款合计 6.53 亿元；审结经营者集

中案件 706 件；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、限制竞争案件 96 件。医药领域仍是执法重点，执法机

关对重大典型案件保持较高关注，并开始追究垄断协议中个人责任和组织者责任，反映出执法责任

链条正在进一步延伸。

在制度建设方面，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》《关于公用事业领域的反垄断指南》《互联网

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》等规则相继发布或实施，《禁止垄断协议规定》等规章也作出修改。企业应

关注执法重心由单一处罚向制度化合规治理延伸的趋势，尤其是在价格政策、渠道管理、平台规则、

行业协会活动和经营者集中申报等环节，建立可留痕、可审计的内部合规机制。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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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 识 产 权

《2025 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》白皮书发布

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《2025 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》白皮书。白皮书显示，2025 年我国

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提升至 82.81 分，中国首次进入全球创新指数（GII）前十。相关数据反映

出知识产权保护在立法、执法、司法和涉外维权等方面仍在持续推进。

立法层面，新修订的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已经施行，《商标法》修订草案完成首次审议。司法和

执法层面，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力度继续提高，例如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并判赔逾

5354 万元。涉外保护方面，相关机制全年帮助企业挽回海外损失 27.5 亿元。

对白皮书所呈现的趋势，企业可重点关注两点：一是权利布局与维权证据需要更加精细，特别是

在商标、商业秘密、植物新品种和数字内容领域；二是涉外纠纷应对已成为知识产权管理的重要组

成部分，海外申请、监测、证据固定和争议解决预算应前置纳入企业知识产权战略。

《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办案指南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》发布

相关部门近日发布《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办案指南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》，拟进一步规范专

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工作，提高专利纠纷处理的质量与效率。

征求意见稿对专利侵权判定、证据规则、案件受理、审理程序和裁决文书等内容作出细化，并设

置“确认不侵权咨询意见”程序。该程序允许被警告人在特定条件下请求行政机关出具咨询意见，

有助于缓解恶意警告或权利状态不明给企业经营造成的不确定性。

征求意见稿还专门规定重大专利侵权纠纷、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等案件的处理规则，并对

专利权属、发明人资格署名、奖酬纠纷等事项的调解程序作出安排。对于拥有核心专利或面临专利

警告的企业，行政裁决和调解可能成为诉讼之外更具效率的选择。企业在启动相关程序前，应提前

准备权利稳定性材料、侵权比对意见、销售数据和损害说明。
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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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 识 产 权

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新规

2026 年 4 月 20 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《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

解释》，该解释已于 2026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该解释围绕“故意”“情节严重”、赔偿基数和倍数

确定等问题作出细化，回应了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适用中的常见争议。

根据解释，达成和解后再次侵权、以侵权为业等情形，可作为认定主观故意和情节严重的重要因

素。赔偿基数方面，解释明确可参照营业利润或销售利润确定，同时规定法定赔偿额不得作为惩罚

性赔偿的计算基数。对于倍数确定，人民法院可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性质、持续时间、后果，以及因

同一侵权行为已经执行完毕的罚款或罚金等因素。

该解释有助于统一裁判尺度，也提高了严重侵权行为的法律成本。权利人主张惩罚性赔偿时，应

更加重视侵权故意、重复侵权、获利规模和损害后果的证据组织；被诉企业则应完善侵权预警、下

架处置、和解履行和供应链审查机制，避免因持续或重复侵权承担更高赔偿责任。


